
     设为主页   加入收藏     您是第   3948291    位访问者

首页 | 中国民族 | 世界民族 | 宗教大观 | 书刊博览 | 政府专页 | 信息库

         民族经济 | 民族文化 | 民族理论 | 民族医药 | 民族饮食 | 民族服饰

         五大宗教 | 民间信仰 | 宗教理论 | 宗教典籍 | 宗教常识 | 宗教圣迹

  

《宗教事务条例》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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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峰  李建 
 

 
      宗教教职人员在宗教教务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除依法追究有关的法律责任

外，由宗教事务部门建议有关的宗教团体取消其宗教教职人员身份。 
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宗教活动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释义]  本条是对宗教教职人员违法行为以及他人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行为的处罚规定。 
 
 

宗教教职人员的违法及其处罚 

 
 

      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团体认定、报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后，可以主持宗教活动、举行宗教仪

式、从事宗教典籍的整理、进行宗教文化研究等。宗教教职人员在宗教活动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

置。如果宗教教职人员遵纪守法，按照教义教规开展活动，那么信教公民就能得到很好的指引，

有利于促进宗教与社会相和谐，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之间的和睦相

处。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宗教教务活动中，宗教教职人员可能会违反有关的法律、法规

和规章，作为一般主体，他们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考虑到宗教教职人员可能触犯的规定是

多方面的，因此，本条笼统规定，对其触犯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依法追究有关的法律责

任。此外，考虑到宗教教职人员也是一种特殊的主体，该资格的获得是由相应宗教团体按照内部

规定授予的，为了使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宗教教职人员不再继续从事宗教教务活动，不再误导信教

公民，本条规定，由宗教事务部门建议有关宗教团体取消违法人员的宗教教职人员身份。 

 
 

假冒宗教教职人员的行为及其处罚 

 



 

      宗教教职身份不是随意取得的。要成为一名宗教教职人员，不仅要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学习

和掌握一定的宗教知识，按教规履行一定的仪式，经宗教团体认定、报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等

多个环节。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宗教认同感的增强，人们在顶礼膜拜之

余，对宗教活动场所等往往出手大方，捐献了大量的钱财。与此同时，有的宗教教职人员偏离了

自己应有轨道，不遵守教义教规，有的花天酒地，有的非法占有宗教财产，严重影响了宗教教职

人员的形象。在这些不良行为的影响下，假冒宗教教职人员就成为一些人致富的“捷径”。为

此，有的人铤而走险，未经任何程序，只是披着私自购买的袈裟或者道袍，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

行招摇撞骗。这些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财产等权益，也有损于宗教教职人员的形象，侵害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国家对这些行为应当予以制止。因此，本条规

定，对这些假冒行为，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有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此外，这类行为还有可能构成犯罪，需要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文章推荐] 独联体的“童奴”  
 

[文章推荐] 前苏联——“性奴”的产地  
 

[文章推荐] 前苏联秘密改革计划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昵称：  

 

提交

   此新闻下共有评论 0 条     

没有评论。

 请注意！

●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 民族宗教网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利。  
● 您在民族宗教网留言板发表的言论，新华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  
● 民族宗教网新闻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向留言板管理员反映。  

首页 | 中国民族 | 世界民族 | 宗教大观 | 名言名著 | 政府专页 | 信息库

京备案号：京ICP备05058461号
中国民族报社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  任何人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2003  中国民族报社信息中心  ALL RRGHTS RESERVED 
中国民族报社   EMAIL-zgmzb@sina.com


